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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编制本报告的

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发行人”）对外披露的《2012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

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

泰联合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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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 

2012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本期债券”） 

二、核准情况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12】2393号文件

批准公开发行。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银行间市场简称：12太科园债

银行间市场代码：1280288.IB 

上交所市场简称：PR太科园 

上交所市场代码：122531.SH 

四、发行主体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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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为7年期，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第3年至第7年，分别按照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20%平均偿还债券本金，

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5年至2019年的9月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八、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九、债券余额 

人民币2亿元。 

十、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的票面发行利率为7.60%。 

（二）起息日、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2年9月17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2012年至

2019年每年的9月1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三）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自第三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

行总额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当年兑付本

金部分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一、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由无锡市新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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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证担保。 

十二、评级机构及最新跟踪评级情况 

公司已委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跟踪评级

机构，在债券有效存续期间，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进

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最新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已按照评级合

同的约定时间按时披露。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履

行债务情况进行了信息收集和分析，于2018年6月28日对公司及本期债券

出具了信评委函字【2018】跟踪0386号跟踪评级报告，确定无锡太湖国际

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并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三、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华泰联合担任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并与发行人签订了《债权代理

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代理人较好地履行了约定职责，

为保护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到2018年12月末，“12太科园债”所募资金的使用未脱离原定的

募投项目范畴。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规范，各次资金提取前均履

行了公司财务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2 年 9月 17 日发行人民币债券 10亿元，债券简称“12太科园

债”，发行期限为 7 年， 5亿用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新安花苑三期工

程建设项目，5亿用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设

项目，与约定用途一致。 

十五、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及偿债资金专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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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聘请中国银行银行作为募集资金使用专户监管银行，并签署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发行人聘请华夏银行作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

并签署《偿债资金监管协议》。偿债专户是指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处开立的

资金专项用于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和支付债券利息以及银行结算费用的

银行账户。发行人还本付息资金将按计划进入偿债专户，偿债资金将来源

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收入，并以公司的日常营运资金为保障。 

十六、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情况 

本期债券由新发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偿债保障措施无差异。

十七、发行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相关承诺并履行相

关义务。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与本次债券相关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

息网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一）中国债券信息网 

1、付息兑付信息披露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自第三年起到第七年,逐年分别按

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当年兑付本金部分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2013 年 9 月 9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2012 年无锡太湖国

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3 年付息公告》，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支付首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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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2012 年无锡太湖

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公告》，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支付第二期利息。 

2015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2012 年无锡太湖

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还本付息公告》，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支付第三期利息及兑付本金的 20%。 

2016 年 9 月 08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2012 年无锡太湖

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付息及部分兑付公告》，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支付第四期利息及兑付本金的 20%。 

2017 年 9 月 7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2012 年无锡太湖国

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付息及部分兑付公告》，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支付第五期利息及兑付本金的 20%。 

2018 年 9 月 6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2012 年无锡太湖国

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及部分兑付公告》，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支付第六期利息及兑付本金的 20%。 

2、存续期跟踪评级信息披露 

2013 年 7 月 1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企业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 2012 年度第一期企业债券 2014 年度跟踪评级

报告》。 

2014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 2012 年度第一期企业债券 2014 年度跟踪评级

报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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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 2012 年度企业债券 2015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 2012 年度企业债券 2016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017年6月28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2012年度企业债券2017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018年6月28日，发行人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与2012年度企业债券2018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付息兑付公告 

《12 太科园 2013 付息公告》（2013 年 09 月 10 日） 

《2012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

公告》（2014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分

期偿还本金及兑付公告》（2014 年 9 月 10 日） 

《2012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付息

及部分兑付公告》（2016 年 9 月 8 日） 

《2012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度分

期偿还公告》（2016 年 9 月 8 日） 

《2012 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付

息及部分兑付公告》（2017 年 9 月 7 日） 

《2012 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分期偿还本

金公告》（2017 年 9 月 7 日） 

《2012 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及部分兑

付公告》（2018 年 9 月 6 日）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021189601219393.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0211896012193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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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度

分期偿还本金的提示性公告》（2018 年 9 月 6 日） 

《2012 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度

分期偿还本金公告》（2018 年 9 月 6 日） 

2、跟踪评级报告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3 跟踪评级报告》（2013

年 07 月 02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与 2012 年度企业债券

2017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17 年 06 月 29 日） 

3、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2013 年 4

月 25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3 中期报告》（2013 年 8

月 30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2014 年 4

月 29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4 中期报告》（2014 年 8

月 20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2014 年 5

月 1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5 中期报告》（2015 年 8

月 26 日） 

《2012 年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度

报告》（201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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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半年度报告(2016 年)》

（2016 年 8 月 29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半年度报告摘要(2016 年)》

（2016 年 8 月 29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年度报告(2016 年)》（2017

年 4 月 27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年度报告摘要(2016 年)》

（2017 年 4 月 27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2017

年）》（2017 年 8 月 30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7 年）》（2017 年 8 月 30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7

年）》（2018 年 4 月 28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

要》（2018 年 4 月 28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7

年）》（更新）（2018 年 5 月 7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_2018 年_半年度报告_摘要》

（2018 年 8 月 31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_2018 年_半年度报告》

（2018 年 8 月 31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

注》（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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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财务报告及

附注》（2019 年 4 月 30 日）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年度报告》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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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1月27日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秦霞 

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住所 无锡市新吴区清源路18号530创业大厦A区201 

办公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清源路18号530创业大厦A区201 

信息披露联系人 周艳 赫景慧 

联系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清源路18号530创业大厦A区201 

电话 0510-85382695 

传真 0510-85383205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工程项目建设；对太湖国际科技 

园内项目的投资；企业管理；投资咨询服务；物业管

理；自有房产出租。 

发行人是国家级开发区无锡新区的重要投融资平台，也是无锡（太

湖）国际科技园功能区开发建设的投融资主体，主要承担太科园及高新

区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工程项目建设，房屋拆迁以及对太科园

及高新区范围内项目的投资等。 

二、发行人2018年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发行人目前的主营业务收入来自于代建收入和租赁收入。2018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77,607.34万元。其中，代建收入为50,851.45万元，占营业收

入比重为65.52%；租赁收入19,564.91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25.21%。 

发行人近两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和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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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变动 

一、营业总收入 776,073,445.59 523,058,233.56 48.37% 

其中：营业收入 776,073,445.59 523,058,233.56 48.37% 

二、营业总成本 934,038,811.93 540,960,155.73 72.66% 

其中：营业成本 710,209,762.39 464,008,812.26 53.06% 

税金及附加 52,982,926.01 8,897,295.13 495.49 

管理费用 28,282,058.69 33,093,633.41 -14.54% 

财务费用 128,493,224.09 5,022,038.80 2458.59% 

其中：利息费用 131,348,545.14 4,947,040.97 2555.09% 

利息收入 3,304,430.64 8,484.02 38848.88% 

资产减值损失 14,070,840.75 29,938,376.13 -53.00% 

加：其他收益 274,138,280.10 131,000,000.00 109.2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2,238,308.49 -5,074,968.34 -735.2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27,660,824.75 -5,753,289.57 -580.7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1,749,040.1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26,662,182.09 108,023,109.49 17.25% 

加：营业外收入 3,121,136.99 747,200.97 317.71% 

减：营业外支出 20,958.08 117,695.28 -82.1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29,762,361.00 108,652,615.18 19.43% 

减：所得税费用 67,303,641.23 43,394,956.47 55.1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62,458,719.77 65,257,658.71 -4.29%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41,665,269.44 1,071,402,086.19 6.5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4,717,786.95 706,011,509.77 42.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6,383,056.39 1,777,413,595.96 20.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2,363,684.71 491,889,124.13 -18.2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8,196,051.85 9,577,901.73 89.9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3,353,868.47 60,880,005.18 119.0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756,619.46 552,030,061.77 -95.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6,670,224.49 1,114,377,092.81 -4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712,831.90 663,036,503.15 136.75% 



11  

公司主要承担太科园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工程项目建设，

对太科园及高新区范围内项目的投资等。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以代

建政府性项目为主、自营经营性项目和对外投资为辅的业务格局，具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三、发行人 2018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8年度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资产总计 1,676,416.58 1,799,441.24 

其中：流动资产 1,111,374.24 1,246,429.35 

非流动资产 565,042.33 553,011.89 

负债合计 1,089,462.93 1,218,733.46 

其中：流动负债 269,454.39 326,270.10 

非流动负债 820,008.53 892,463.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6,953.65 580,707.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84,031.20 577,526.5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77,607.34 52,305.82 

利润总额 12,976.24 10,865.26 

净利润 6,245.87 6,525.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928.41 6,525.77 

综合收益总额 6,245.87 6,525.77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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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71.28 66,303.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699.94 22,059.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036.07 -69,624.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0,764.72 18,7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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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共 10亿元，5亿用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新安花

苑三期工程建设项目，5亿用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建设项目，与约定用途一致。 

募集资金使用履行程序：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无锡太湖国际科

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的约定，

在进行资金转划时，公司向中国银行出具划款指令书，中国银行在接收指令

后，对划款指令的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公司预留的授权文件内容相符、

划款指令中的“划款用途”是否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等进行表面真实性检查，

审核无误后按时执行划款指令，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规定的资金使用用

途进行使用。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自公司发行“12太科园债”，在监管行设立

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以来，此账户运作正常，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

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专门用于存放本期债券所募集的资

金，实行专款专用，并由监管行负责、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使用。 

使用情况 

5 亿用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新安花苑三期工程建设项

目，5 亿用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建设项目 

履行程序 合规 

年末余额 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

情况 

根据约定对募集资金账户内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

管，不仅保证了募集资金的安全，而且保证了按照承诺的

资金投向严格使用，做到了专款专用 

是否与约定用途一致 与约定用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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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无锡市新发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人2018年年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末/1-12 月 

总资产 4,011,159.34 

总负债 2,446,465.63 

所有者权益 1,564,693.72 

营业收入 237,091.26 

利润总额 37,490.11 

净利润 17,613.18 

资产负债率 60.99% 

净资产收益率 1.13% 

流动比率 2.78 

速动比率 2.23 

经中诚信综合评定，担保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人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101.07 亿元，

占净资产比例 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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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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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9年每年的9月17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本期债券已

于2013年9月17日、2014年9月17日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利息款兑付，

并于2015年9月17日完成第三期利息款和第一期本金兑付，2016年9月

19日完成第四期利息款和第二期本金兑付，2017年9月18日完成第五期

利息款和第三期本金兑付，2018年9月17日完成第六期利息款和第四期

本金兑付，不存在兑付兑息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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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公司已委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跟踪

评级机构，在债券有效存续期间，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将对公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最新一期跟踪评级

报告已按照评级合同的约定时间按时披露。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

履行债务情况进行了信息收集和分析，于 2018年 6 月 28 日对公司及本

期债券出具了【2018】0386号跟踪评级报告，确定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并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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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度内，发行人的

信息披露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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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 

一、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

处罚案件。 

二、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债券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公司管理层违法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

项及行政处罚案件。发行人管理层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五、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及运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无破产重组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等应披露重大事项发生。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的说明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

前述事项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

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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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 20%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10%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损失 否 

10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的上市

条件 
否 

11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2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3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